
最高人民法院 | 人民法院报 | 国家法官学院 | 人民法院出版社 | 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 | 司法警察 | 专 题 | 会员专区 | 律所在线

| 法院新闻 | 大 法 官 | 法院在线 | 法学研究 | 案件大全 | 法治时评 | 执行动态 | 法律服务

| 新闻中心 | 法律文库 | 法治论坛 | 网络直播 | 司法鉴定 | 法院公告 |  执行公告 | 本站首页 

  现在位置： 本网首页（返回） >> 著作权和邻接权 浏览文书

原告无锡市胜祥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被告淮南市蔚蓝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技术咨询合同纠纷
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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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5）锡知初字第38号

原告无锡市胜祥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祥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春申路58号8楼。  

法定代表人皇甫仙，胜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吴高俊，江苏无锡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淮南市蔚蓝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蔚蓝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淮南市洛河镇206国道南侧。  

原告胜祥公司与被告蔚蓝公司技术咨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05年4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5年6

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胜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高俊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蔚蓝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

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胜祥公司诉称：2003年6月8日，胜祥公司与蔚蓝公司签订了技术咨询合同。通过胜祥公司的咨询服务，蔚蓝公

司于2003年12月4日通过了北京世标认证中心的认证审核并获得ISO9001：2000认证证书。但蔚蓝公司至今尚拖欠13000

元咨询服务费。故要求判令被告蔚蓝公司立即支付咨询费13000元及滞纳金，并承担本案诉讼费。胜祥公司在庭审中明

确，滞纳金应从2004年12月31日起计算至2005年5月31日，按每日千分之五计算，共计9750元。  

原告胜祥公司提出涉及本案事实的证据为：  

1、胜祥公司与蔚蓝公司于2003年6月8日签订的技术咨询合同，以证明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2、北京世标认证中心于2003年12月4日出具的国际标准认证证书，以证明蔚蓝公司通过认证的事实；  

3、胜祥公司向蔚蓝公司邮寄的催款通知复印件，以证明蔚蓝公司拖延付款的事实。  

被告蔚蓝公司在答辩期内未作答辩，就本案事实也未提供证据。  

对于原告胜祥公司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因被告蔚蓝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进行质证，视为

放弃质证权利，并且证据1、2均为原件，经本院审查，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原告胜祥公司的证明目的；证据

3系复印件，且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2003年6月8日，胜祥公司与蔚蓝公司签订了一份技术咨询合同，约定：胜祥公司指导蔚蓝公司根

据ISO9001：2000标准对蔚蓝公司实施咨询服务，实现蔚蓝公司获取ISO9001：2000认证证书的目的；蔚蓝公司应向胜祥

公司交纳认证咨询费合计18000元，正式签订合同后，蔚蓝公司应即付5000元给胜祥公司，正式审核通过当日取得证书

时即付清所余全部款项，逾期不付按日千分之五支付滞纳金，并赔偿损失等。  

合同签订后，蔚蓝公司支付了5000元咨询费，胜祥公司亦按约派人对蔚蓝公司进行认证指导和咨询。2003年12月4

日，北京世标认证中心审核通过了对蔚蓝公司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明其质量管理体系符合ISO9001：2000，并颁发

了注册号为J03Q11232ROS的国际标准认证证书。但蔚蓝公司至今未按约支付余款13000元。后胜祥公司因催讨未果，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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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05年4月20日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胜祥公司与蔚蓝公司签订的技术咨询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

认定为合法有效，胜祥公司、蔚蓝公司均应严格全面按约履行义务。根据胜祥公司所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胜祥公司已

按约履行了其认证咨询义务，并且使得蔚蓝公司通过了ISO9001：2000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实现了合同目的。而蔚蓝

公司拖欠胜祥公司13000元咨询费不付，已构成违约。除应承担给付该款的违约责任外，蔚蓝公司还应承担合同约定的

按每日千分之五支付滞纳金的违约责任。现胜祥公司仅主张自2004年12月31日起计算至2005年5月31日五个月的滞纳

金，属合法处分自身权利，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

零九条、第三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蔚蓝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胜祥公司咨询费13000元及滞纳金9750元。  

本案案件受理费530元及其他诉讼费100元，共计630元，由蔚蓝公司负担。（该款已由胜祥公司预交, 蔚蓝公司应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给胜祥公司）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

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和《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

干规定》，同时应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30元、其他诉讼费300元，合计预交上诉费用830元。江

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南京市农行江苏路分理处，帐号：03329113301040002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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